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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通知

区政府有关部门，有关单位：
[bookmark: _GoBack]为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践行绿色低碳生活方式，加强塑料污染治理，建立健全塑料制品长效管理机制，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联合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意见》（发改环资〔2020〕80号）、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印发的《重庆市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实施意见》（渝发改资环〔2020〕1446号）相关要求，现就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治理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推动塑料生产和使用源头减量
（一）依据国家塑料制品绿色设计产品评价标准，加大宣传贯彻力度，引导塑料制品企业按照全生命周期理念深入推行绿色设计，不断提升塑料制品绿色化水平。引导基于非粮原料的聚乳酸等可降解生物基材料关键核心技术产业化应用示范。（区经济信息委负责）
（二）全区的商场、超市、药店、书店等场所以及餐饮打包外卖服务和各类展会活动，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集贸市场规范和限制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在城乡结合部、镇街和农村地区集市等场所禁止使用不可降解塑料袋。（区商务委、区文化旅游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三）加大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2021)、国家标准《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生鲜食用农产品》（GB43284－2023）的宣传贯彻力度，减少相关商品过度包装。（区市场监管局、区农业农村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四）全面落实《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管理办法》，根据商务领域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要求，做好生产经营者使用、报告一次性塑料制品管理部门规章业务培训和政策宣传，引导电商平台企业优化平台规则，落实落细一次性塑料制品使用报告要求，鼓励引导平台内企业减少使用一次性塑料包装，促进塑料包装减量化。（区商务委负责）
（五）持续开展塑料制品和快递包装绿色产品认证，加强宣传引导，推广使用通过绿色认证的快递包装产品，助力快递包装绿色转型。（区市场监管局、区商务委等相关单位按职责分工负责）
（六）加大《节约型机关评价导则》宣传贯彻力度，健全公共机构塑料污染治理长效机制，巩固公共机构带头停止使用不可降解一次性塑料制品工作成效。（区机关事务局负责）
（七）加强宣传贯彻《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和评定》国家标准，并将塑料污染治理相关要求作为培训重点，进一步推动塑料污染治理有关工作落实。做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接触用竹木材料及制品》等标准宣传贯彻培训工作。（区文化旅游委、区卫生健康委按职责分工负责）
（八）严格落实国家关于禁用塑料微珠政策，禁止淋洗类化妆品、牙膏使用塑料微珠。（区市场监管局负责）
二、加强塑料废弃物规范回收处置
（九）充分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引导带动作用，提前布局统筹谋划，扎实做好废塑料、农药包装废弃物规范回收和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焚烧等重点领域中央预算内项目策划申报，积极推动项目建设。(区发展改革委负责)
（十）持续深入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完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理系统，加强垃圾分类宣传教育引导，提升垃圾分类实效。加快铜梁区垃圾分拣综合处理中心项目建设投用，推进塑料垃圾能源化利用。(区城市管理局、金龙城建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一）进一步健全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立长效机制，提高农村生活垃圾处理水平。在有条件的地方开展垃圾源头分类减量与资源化利用，推动塑料垃圾清理。健全完善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常态化运行机制和投入保障机制，加强农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置体系建设，规范乡村生活垃圾的收运处置。（区城市管理局、区农业农村委、区生态环境局按职责分工负责）
（十二）快递企业在营业网点设置包装废弃物回收装置，推进可回收物的规范化、洁净化回收。（区商务委负责）
三、提高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水平
（十三）进一步加大塑料污染治理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支持力度，持续强化塑料污染治理科技支撑作用。（区科技局负责）
（十四）支持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项目实施，推动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的规范化、集中化和产业化。推广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先进适用工艺技术，培育塑料废弃物综合利用规范条件企业，提高塑料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区经济信息委负责）
四、强化重点区域、重点领域塑料垃圾清理整治
（十五）纵深推进河道“清四乱”常态化规范化，加强河道管理范围内垃圾清理整治，推进河道面貌持续改善。（区水利局负责）
（十六）组织打好村庄清洁行动系列战役，将清理塑料垃圾纳入村庄清洁行动，广泛发动农民群众清理农村塑料垃圾，美化提升村容村貌，引导农民养成健康卫生生活习惯。（区农业农村委负责）
（十七）做好巴岳山、玄天湖等景区塑料垃圾的管理工作。 （南城街道、玄天湖文旅公司按职责分工负责）
五、加大督促检查和跟踪落实力度
（十八）持续加强塑料购物袋、农用地膜等塑料制品生产销售环节质量监管，加大对生产企业监督检查力度，对发现的不合格产品和问题企业依法开展后续处理。强化塑料制品网络监管，指导电商平台建立完善网络限售商品管控机制，督促平台切实落实主体责任，完善平台内规则制度，强化管控措施，不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营造良好环境。（区市场监管局负责）
（十九）引导企业严格执行《聚乙烯吹塑农用地面覆盖薄膜》国家标准，生产达标地膜产品。加强农用薄膜质量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生产销售环节农膜产品质量违法违规行为，严厉打击非标农膜入市下田。加强农用薄膜等塑料废弃物再生利用企业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对未按规定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义务，以及未按规定建立回收台账的，依法予以处罚。对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过程中，未按规定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或存在环境违法情形的，依法予以处罚。（区农业农村委、区经济信息委、区生态环境局、区市场监管局、区供销联社按职责分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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